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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提前赎回“春

23

转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春秋电子” ）股票自2026年3月27日至

2026年4月17日，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春23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0.15元/股的130%

（即13.195元/股），根据《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已触发“春23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春23

转债”的议案》，决定本次不行使“春23转债”的提前赎回权，不提前赎回“春23转债” 。

● 未来3个月内（即2026年4月18日至2026年7月17日），如再次触发“春23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

款的，公司亦不行使“春23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自2026年7月17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重新起算，若“春

23转债”再次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春23转债” 的提前赎回

权。

一、“春23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164号文核准，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了57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7,000万元，期限6年，自2023年3月17日起至

2029年3月16日止。票面利率第一年0.30%、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00%、第

六年2.5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64号文同意，公司57,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

4月1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春23转债” ，债券代码“113667” 。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春23转

债”自2023年9月25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转股期间为2023年9月25日至2029年3月16日，初始转股

价格为10.40元/股。

因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自2023年6月20日起，“春23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0.40元/股调整为人

民币10.30元/股。

因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自2025年6月19日起，“春23转债”转股价格由人民币10.30元/股调整为人

民币10.15元/股。

二、“春23转债”赎回条款与触发情况

（一）“春23转债”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

本次发行可转债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5%（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

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春23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触发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6年3月27日至2026年4月17日，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春23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0.15元/股的130%（即13.195元/股）， 即发生连续30个交易日内累计有15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的情形，已触发“春23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三、公司不提前赎回“春23转债”的决定

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春23转

债”的议案》，鉴于“春23转债”发行上市时间较短，距离6年存续届满期尚远（存续的起止日期：2023年

3月17日至2029年3月16日），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股价走势、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基于对公司长期

发展潜力与内在价值的信心，为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决定本次不行使“春23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利，

不提前赎回“春23转债” 。同时自本次会议后未来3个月内（即2026年4月18日至2026年7月17日），如再

次触发“春23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公司亦不行使“春23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自2026年7月17日之后的首个交易日重新起算，若“春23转债”再次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董事

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春23转债”的提前赎回权。

四、相关主体减持“春23转债”的情况

经核实，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春23转债” 满足

本次赎回条件的前6个月内，不存在交易“春23转债”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未来六个月内减持“春23转债”的计划。 如上述主体未来拟减持“春23转债” ，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减持，并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春秋电子本次“春23转债” 不提前赎回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募

集说明书》关于有条件赎回的约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不提前赎回“春23转债”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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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高新区金枫路359号西典新能总部2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228,4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39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盛建华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冬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83,719 99.8733 138,800 0.1215 5,900 0.005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79,019 99.8692 143,500 0.1256 5,900 0.005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83,719 99.8733 138,800 0.1215 5,900 0.005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85,919 99.8752 136,600 0.1195 5,900 0.005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71,719 99.8628 150,600 0.1318 6,100 0.0054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73,219 99.8641 148,800 0.1302 6,400 0.0057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83,219 99.8728 133,300 0.1166 11,900 0.01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61,419 99.8538 152,100 0.1331 14,900 0.0131

8.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81,219 96.7524 152,100 2.9543 15,100 0.2933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66,019 99.8578 149,900 0.1312 12,500 0.0110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67,919 99.8594 144,100 0.1261 16,400 0.0145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079,819 99.8699 138,800 0.1215 9,800 0.008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005,919 97.2321 136,600 2.6532 5,900 0.1147

8.01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

案》

4,981,419 96.7562 152,100 2.9543 14,900 0.2895

8.02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

案》

4,981,219 96.7524 152,100 2.9543 15,100 0.2933

10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987,919 96.8825 144,100 2.7989 16,400 0.3186

1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4,999,819 97.1136 138,800 2.6959 9,800 0.19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4、8.01、8.02、10、11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议案8为逐项表决议案，已披露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结果。

议案8中的8.02项《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关联股东盛建华、

潘淑新、苏州新典志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涉及回避表决股份数109,080,

000股。

议案11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

律师：胡菊、徐闲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苏州）事务所关于苏州西典新能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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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4月17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满富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4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82,

238,4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97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75,710,69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88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527,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90％。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3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532,74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6,527,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0％。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注1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1,310,812 99.8640% 905,927 0.1328% 21,700 0.00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注2 5,605,118 85.8003% 905,927 13.8675% 21,700 0.3322%

注1：“比例”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或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下同。

注2：“中小投资者” 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1,150,712 99.8406% 1,051,027 0.1541% 36,700 0.00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5,445,018 83.3496% 1,051,027 16.0886% 36,700 0.5618%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1,306,812 99.8634% 886,227 0.1299% 45,400 0.006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5,601,118 85.7391% 886,227 13.5659% 45,400 0.695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兑现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0,838,712 99.7948% 1,345,127 0.1972% 54,600 0.008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5,133,018 78.5737% 1,345,127 20.5905% 54,600 0.8358%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0,852,312 99.7968% 1,336,127 0.1958% 50,000 0.007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5,146,618 78.7819% 1,336,127 20.4528% 50,000 0.7654%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680,844,812 99.7957% 1,371,327 0.2010% 22,300 0.00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5,139,118 78.6671% 1,371,327 20.9916% 22,300 0.341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178,303,630 99.6016% 652,800 0.3647% 60,400 0.03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5,819,545 89.0827% 652,800 9.9927% 60,400 0.9246%

关联股东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300,572,379股）、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02,649,23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代为培育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表决结果：

表决意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178,297,430 99.5981% 655,000 0.3659% 64,400 0.03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5,813,345 88.9878% 655,000 10.0264% 64,400 0.9858%

关联股东云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300,572,379股）、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02,649,230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纳超洪先生、罗美娟女士、段万春先生分别作了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26年3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李翰杰、刘鑫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2026年4月18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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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26-016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26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本次实际发

行数量196,712,598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2.5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649,998.92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6,682,346.88元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2,

967,652.0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6年4

月1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6]3300005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及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公司在中国工商银

行开设了此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6年4月16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支行、此次证券发行保荐人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1

募集资金用途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城中支行

4301024329100460917 498,112,263.07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中支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监管

规则，甲、乙、丙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

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

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2.甲方、乙方应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积极配合丙方的调查和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爱清、魏尚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以孰低为原则），甲方及乙方应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乙方如发现甲方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或其他重大风险时，应及时告知丙方，并配合丙方进行调

查和核实。

8.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

面通知乙方，同时向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

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的授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自动继受享有。

9.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0.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损

失。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经各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并销户之日起失

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12.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局各报备一

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和募集资金净额的差异主要是除承销费以外的保荐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等

其他未支付完毕的和未置换的发行费用。 公司后续将按合同向中介机构陆续支付相关费用。 ）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浙文互联 公告编号：临

2026-025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智阅” ）

1,000万元 15,40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99,60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19.22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支持北京智阅业务开展，公司与北京快手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快手” ）签署了《保证合

同》，为全资子公司北京智阅与北京快手签署并生效的《快手2026年度合作伙伴合作协议》（具体以双

方实际签署的协议名称为准）及其任何补充、变更、延续（含就同类合作另行签署的新合作协议）等法律

文件（以下简称“被保证交易” ）项下北京智阅所负的全部债务的履行向北京快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2025年5月7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融资授信额度和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子

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31亿元的担保（含下属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类担保以及

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5年

4月12日披露的《浙文互联关于申请融资授信额度和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临2025-020）、于2025年

5月8日披露的《浙文互联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5-029）。

本次提供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刘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99007879B

成立时间 2014-05-13

注册地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文化园路8号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区二期元君书苑F1号楼3层303室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软件设计；企业策划；计算机系统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及展览服务；应用软件服

务（不含医疗软件）；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7,588.69 56,667.99

负债总额 88,266.07 31,305.64

资产净额 29,322.62 25,362.35

营业收入 126,951.05 81,523.76

净利润 3,960.27 4,839.4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甲方）：北京快手广告有限公司

保证人（乙方）：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债务人）：北京智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

担保方式：无条件的、独立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被保证交易下产生的债务人对甲方的所有应付款项、滞纳金、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甲方实现债权的所有费用。

保证期间：直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在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范围内开展的担保行为， 是为了满足被担保对象业务发展

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资产权属清晰，经营状况良

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具备债务偿还能力，为其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融资授信额度和预

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预计融资授信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

过程中的资金需求。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

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同意上述申请融资授信及提供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为合并报表

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99,600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22%。 公司及

子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华富弘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 4月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弘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弘鑫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318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戴弘毅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惠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戴弘毅

任职日期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从业年限 九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四年

过往从业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金融硕士，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7年7月加入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研究发展部

行业研究员，固定收益部固收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固定收益部业务经理，2022年9月23日起任华富安鑫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2年9月23日起任华富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3年9月12日起

任华富安业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5年10月21日起任华富安康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5年10月21日起任华富安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2025年11月6日起任华富安颐

九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26年3月17日起任华富安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2026年4

月17日起任华富弘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2026年4月17日起任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0028 华富安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9月23日 -

005793 华富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年9月23日 -

014385

华富安业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3年9月12日 -

025154 华富安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年10月21日 -

025152

华富安康三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5年10月21日 -

025144

华富安颐九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25年11月6日 -

026169 华富安沣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6年3月17日 -

003182

华富弘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26年4月17日 -

002728

华富益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26年4月17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

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985

股票简称：淮北矿业 编号：临

2026

一

016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亳州煤业信湖煤矿复工复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2023年11月，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所属安徽亳州煤业有限公司（下称“亳州

煤业” ）信湖煤矿815工作面出水，矿井被迫停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1月16日发布的《公司所属

亳州煤业信湖煤矿因出水临时停产的公告》。停产期间，公司认真落实相关主管部门要求，积极开展抢险

治灾和系统恢复工作。 截至2026年3月底，矿井通风、运输、排水、瓦斯抽采、防灭火及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均已恢复，具备复工复产条件，并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复工复产验收。

二、复工复产验收情况

2026年4月14至15日，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安徽省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徽局、亳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亳州市公安局和煤矿有关专家对信湖煤矿复工复产工作进行现场验收。 2026年

4月16日，信湖煤矿收到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安徽省亳州煤业有限公司信湖煤矿复工复产的

通知》，同意信湖煤矿自2026年4月16日起复工复产。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一）对公司的影响

信湖煤矿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淮矿股份” ）之控股子公司亳州煤业下

属分公司，淮矿股份持有亳州煤业67.85%股权。信湖煤矿主要煤种为焦煤和1/3焦煤，核定产能300万吨/

年。

信湖煤矿自2026年4月16日起正式恢复生产，后续公司将持续强化矿井水害动态监测、现场安全管

控，科学有序组织生产，稳步推进产能释放，力争全年实现煤炭产量138万吨以上。 信湖煤矿复工复产将

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二）风险提示

受矿井地质条件变化、行业政策调整、煤炭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信湖煤矿产量及效益存在不

及预期的可能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26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下简称上证

路演中心，下同）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至4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600282.net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4月23日发布《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

年4月27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举行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黄一新

总裁：祝瑞荣

独立董事：王全胜

总会计师：梅家秀

董事会秘书：唐睿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下午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在线参与

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至4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

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600282.net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25-57072073

邮箱：IR@600282.net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3998

证券简称：方盛制药 公告编号：

2026-018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暨

2026

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0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至4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

过公司邮箱fs88997135@126.com、603998@fangsheng.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6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暨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09:00-10:

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0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晓莉女士

独立董事：袁雄先生

财务总监：曹湘琦女士

董事会秘书：何仕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27日（星期一）0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

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0日（星期一）至4月24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 据 活 动 时 间 ， 选 中 本 次 活 动 或 通 过 公 司 邮 箱 fs88997135@126.com、

603998@fangsheng.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超霞

电话：0731-88997135

邮箱：fs88997135@126.com、603998@fangsheng.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